2024年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服务

项目说明：本项目5个包件兼投不兼中。

包件1，2024年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服务（机动队）项目采购需求（编号：0624-00045931）

一、预算金额及服务期限

1、2024年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服务（机动队）项目预算金额为：78万元（政府采购编号：0624-00045931）。
2、支付方式：按季支付（以合同约定为准）。

3、项目期限：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二、服务项目范围
做好江宁路街道全区域全时段的市容环境加强固守和管理，做好小型工程巡查管理、环保巡查管理、绿化巡查管理及其他综合巡查管理。具体设置如下：

	序号
	服务需求
	工作时间
	岗位数

	1
	小型工程巡查管理
	8:30-17:00
	1

	2
	环保巡查管理
	8:30-17:00
	2

	3
	绿化巡查管理
	8:30-17:00
	1

	4
	综合巡查管理
	6:30-18:30
	3

	合计
	7


备注：工作时间、工作点位可根据街道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三、服务内容
（一）小型工程巡查管理服务内容：

1、配合巡查街道辖区范围内在建小型工程的现场安全施工。

2、配合检查开工建设前准备协调工作，对相关建设手续、从业人员资质确认。比如审核施工单位工作人员的特种作业资质证书是否合法有效、相关施工备案报批手续是否完成等。

3、配合检查施工单位是否已经制定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即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检查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制度、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危险作业、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制度、消防管理制度等。

4、配合督促施工单位对进场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对基本施工的操作流程及技术规范进行宣传教育，并贯彻落实。

5、配合工作人员对小型工程文明施工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巡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施工问题要求施工单位立即整改，对于拒不整改、或有重大安全隐患的施工单位开具书面整改单并通报给街道。
（二）环保巡查管理服务内容：

1、配合巡查辖区内环境违法行为，对辖区内企业、建筑工地、公共场所、市场、河道等处开展巡查，发现产生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等方面的违法行为，及时制止并上报。

2、配合做好餐饮企业环保督查管理，检查油烟、废水排放是否符合标准，配合监督垃圾处理。

3、配合监测和控制环境污染，包括空气、水等污染。配合检查是否存在违规排放、非法倾倒垃圾或滥用自然资源的情况，发现存在违法行为，及时制止并立即上报。

（三）绿化巡查管理服务内容：

1、配合巡查辖区内绿化整体情况，配合巡查辖区内树木、绿地、绿化、盆景等场所的附属设施情况、树木生长情况、绿化景观面貌、绿化环境卫生等辖区内绿化情况。

2、配合检查绿化内标识标牌是否设置规范，绿化附属设施如道路、路灯、座椅、垃圾箱、健身设施、井盖、栏杆、消防栓等食肉完好无损，绿化附属电线、水管铺设是否规范、保持完好，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并配合处置。

3、配合检查树木长势情况，查看是否死亡，是否存在病虫害，是否有明显枯枝、断枝、倒伏情况，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并配合处置。

4、配合检查绿化景观面貌，查看绿地是否有明显空秃、黄体裸露情况，是否有影响景观面貌的有害生物及杂草，是否存在外来入侵有害动植物，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并配合处置。

5、配合检查绿化环境整洁干净，查看地面是否有明显垃圾、杂物，水体是否清洁无漂浮垃圾及变色异味，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并配合处置。

（四）综合巡查管理服务内容：

1、配合开展市容违规联合执法整治，确保街区长效整洁有序。

2、配合开展夜间扰民专项整治，做好居民集中反映噪音扰民点位的夜间强化补充固守。
3、配合做好垃圾分类实效测评工作，对安远路125弄、武定路567弄、新闸路1740弄、海防路559弄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巡查和定时固守。

4、配合完成街道布置的重大活动、重要任务的快速响应和全面保障，如全国文明城区、国家卫生城区等各项创建迎检期间，开展住宅小区清洁清障整治行动等。

5、配合完成街道交办的市容环境综合管理相关工作任务。
四、服务要求
1、服务标准。依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和《上海市绿化条例》等相关管理条例，对江宁路街道范围内有碍城市容貌和有损城市环境卫生的现象开展综合治理。
（1）街面市容管理标准为无流动设摊；无跨门经营；无乱堆放和暴露垃圾；无乱发广告宣传品；无占绿、毁绿现象；无乞讨、算命、卖唱等现象；无乱搭建、无乱张贴；无乱停放非机动车；市容环境管理的其他事项要求。
（2）街面安全隐患管理标准为无未报备擅自施工的工程；无突发事件发生。
2、管理要求。（1）巡查固守人员上岗前进行系统性培训，经过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2）巡查固守人员穿统一识别服，着装整洁，佩带工号牌，在协助管理、服务、教育、处理市容违规问题的过程中，要礼貌用语，举止文明。（3）工作期间严禁酗酒、赌博，不得迟到、早退、打瞌睡，不得随意离岗、脱岗、串岗。（4）服从采购方安排，积极参与配合街道层面的集中整治行动。（5）认真抓好队伍建设和人员管理工作，确保队伍稳定，做好人员考勤管理，每月底上交至街道。积极完成采购方交办的其他各项任务。（6）固守队长需要每月对队员负责管理的道路和片区进行现场抽查，并对队员的管理实效进行抽查考核，考核与该队员报酬相挂钩，队长的抽查台账于每月月底上交街道，台账内容包括时间、地点、现场问题描述、处理结果。（7）供应商亦应做好项目台账记录和留存，台账内容包括：每天人员出勤、物资使用、治理点位和情况记录。并根据合同约定相应提供书面记录和电子照片上传，并妥善保管台账以便街道随时抽查，亦作为项目实施的重要资料。（8）采购方将随机对固守队伍工作情况进行抽检，每季度联合街道相关科室对固守队伍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低于80分，则为不合格，约谈对应固守队负责人，连续两个季度考核结果不合格，则扣除服务保证金。服务期限满前采购方根据日常考核结果，对中标供应商进行综合考评，考评情况作为服务业绩。详见附件1《2024年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队考核细则》。
（9）供应商应当严格遵守财务会计制度，规范管理和使用项目资金，并依法缴纳国家税收和社会保障金。（10）供应商应当自行配备工作装备，比如对讲机、记录仪、电动车、清运清扫保洁车辆等。

3、人员要求。（1）供应商提供服务需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项目人员男女不限，男性55周岁以下，女性50周岁以下，需具备较好的语言能力，肯干能吃苦。（3）项目管理团队，项目管理负责人年龄在55岁以下，具备丰富的相关项目管理经验，能做好队员日常管理、培训、指导和宣传教育等，项目管理负责人员更替需向甲方报备。（4）小型工程巡查管理岗工作人员需具有工程管理类相关专业背景或具有3年以上工程管理工作经验；环保巡查管理岗工作人员需具有环境保护相关专业背景或具有3年以上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经验；绿化巡查管理岗工作人员需具有林业绿化相关专业背景或有3年以上林业绿化工作经验。

4、项目要求。（1）供应商必须提供服务方案、包括服务承诺、内部管理及考核机制、发生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2）供应商提供的人员工作时间应符合《劳动法》的规定。（3）固守工作人员必须穿着统一识别服，服装由供应商提供。（4）须具有诚实守信且有良好的行业业绩，有丰富的服务经验和服务能力，自身能独立完成所承担的工作量。（5）供应商应在项目实施前和项目实施期间对所有派出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安全培训。供应商提供的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如发生人身伤害、意外或者与第三方发生纠纷等行为，由供应商自行承担一切后果。（6）在遇到突发事件以及在疫情防控期间，供应商能够根据采购方的相关工作要求，提供相应的防护设备。（7）供应商需为提供服务人员购买人身意外险。

5、采购方在总预算中已包含5天国定假日加班费，供应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加班费由供应商自行承担。总费用包括作业车辆、人员工资、服装等。此费用为包干价，合同签订后不再另行给予其他任何费用。
五、供应商条件和设备要求

（一）合格的供应商除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有相应的经营范围。

2、提供近三年的同类业绩证明，且业主满意度良好。

3、在本市具备固定经营场所（以房产证或租赁合同为准），无固定经营场所的，需提供中标后在本市设立固定经营场所的承诺。

4、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二）供应商提供的设备应包括：

1、5台对讲机。

2、5个视音频便携式记录仪。
3、2辆粘贴统一标识“江宁市容”的二轮电瓶车。

包件2，2024年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服务（第四网格）项目采购需求（编号：0624-00045932）

一、预算金额及服务期限

1、2024年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服务（第四网格）项目预算金额为：90万元（政府采购编号：0624-00045932）。
2、支付方式：按季支付（以合同约定为准）。

3、项目期限：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二、服务项目范围
做好江宁路街道第四网格（南至安远路，西至西苏州河路，北至武定路，东至江宁路）全区域的市容环境管理工作、非商品房小区的三乱整治清理工作以及背街小巷垃圾清运工作。每日上岗人数不少于10人。白天工作时段（6:30-18:30）内，做到全覆盖式巡查次数不少于5次，重点点位不出现无人值守现象，每日清扫清运背街小巷垃圾不少于2次。

具体点位设置如下：
	序号
	重点点位
	岗位
	工作时间
	岗位数

	1
	江宁路海防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2
	淮安路海防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3
	武定路昌化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4
	武定路江宁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5
	昌化路昌平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6
	淮安路江宁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7
	句容路海防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8
	江宁路安远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9
	昌化路淮安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2

	合计
	10


备注：工作时间、工作点位可根据街道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三、服务内容
1、对协管服务区域进行巡查固守，确保区域内市容环境面貌和秩序常态良好。
2、对协管服务区域内的无证设摊以及商家、单位及其他部门的跨门营业、占道堆物、设牌、设灯箱、乱倒垃圾、乱搭建、乱悬挂、乱晾晒、乱发小广告、乱张贴等市容违规行为进行说服教育，固守队队员还需将市容违规行为“整改前”和“整改后”作业对比照上传市容工作微信群。
3、对协管服务区域内乱张贴、乱刻画、乱涂写等问题发现后即刻清除整理。对协管服务区域内“乱招贴”采取专用清洁剂清除，并尽量用“手撕”（或用水浸泡后“手撕”）的方法清除，减少对外墙破坏。对协管服务区域内涂料粉刷的墙面上出现的“乱涂写”“乱刻画”，采取相同（或相近）涂料进行覆盖，涂刷时要规则、整齐，不留“痕迹”。落实墙面粉刷防滴漏措施，对清理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必须全部投放到垃圾箱内。
4、对协管服务区域内影响市容环境面貌的非机动车无序停放现象予以劝导和纠正。对停放在地铁口、医院、学习等重点单位和道路沿线的非机动车有序摆放，及时清运。及时上报清理区域内的“僵尸车”。
5、接到市容违规行为相关投诉后，15分钟内赶到现场进行说服教育或处理，并及时把现场情况上报街道。
6、如遇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各类市容违规问题，固守队队员要及时通过固守队队长上报街道相关职能部门派员处理，力争尽早尽快解决问题。
7、及时处理协管服务区域内暴露垃圾等影响市容环境整洁的各类问题，对地面及绿化地里的少量废弃物，应自己动手捡拾清扫。
8、配合市容部门对协管服务区域内门责单位每月一次进行门责书更新、上墙情况检查工作，并把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
9、协助做好协管服务区域内单位和居民的投诉、纠纷和矛盾化解工作。

10、做好服务区域内背街小巷垃圾清扫，及时处理小包垃圾，及时上报需处置的无主垃圾、建筑垃圾等。

11、网格块以马路中心线为界，非机动清运、流动摊贩驱离必须离开本区域，避免推诿扯皮。

12、协助做好路长制、河长制、林长制的巡查、发现、报告，配合做好小型装修项目的发现及督促备案。

13、配合采购方完成各项应急工作任务，做到及时响应、立即处置：（1）防台防汛期间，及时响应采购方做好相关应急处置工作，确保区域内市容环境面貌和秩序良好；（2）文明城区创建期间，及时响应采购方相关工作要求，及时纠正区域内非机动车无序停放及其他影响市容环境面貌和秩序的情况；（3）重大活动期间，及时响应采购方相关工作安排，做好相关地区的保卫工作。
四、服务要求
1、服务标准。依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和《上海市绿化条例》等相关管理条例，对江宁路街道范围内有碍城市容貌和有损城市环境卫生的现象开展综合治理。
（1）街面市容管理标准为无流动设摊；无跨门经营；无乱堆放和暴露垃圾；无乱发广告宣传品；无占绿、毁绿现象；无乞讨、算命、卖唱等现象；无乱搭建、无乱张贴；无乱停放非机动车；市容环境管理的其他事项要求。
（2）街面安全隐患管理标准为无未报备擅自施工的工程；无突发事件发生。
2、管理要求。（1）巡查固守人员上岗前进行系统性培训，经过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2）巡查固守人员穿统一识别服，着装整洁，佩带工号牌，在协助管理、服务、教育、处理市容违规问题的过程中，要礼貌用语，举止文明。（3）工作期间严禁酗酒、赌博，不得迟到、早退、打瞌睡，不得随意离岗、脱岗、串岗。（4）服从采购方安排，积极参与配合街道层面的集中整治行动。（5）认真抓好队伍建设和人员管理工作，确保队伍稳定，做好人员考勤管理，每月底上交至街道。积极完成采购方交办的其他各项任务。（6）固守队长需要每月对队员负责管理的道路和片区进行现场抽查，并对队员的管理实效进行抽查考核，考核与该队员报酬相挂钩，队长的抽查台账于每月月底上交街道，台账内容包括时间、地点、现场问题描述、处理结果。（7）供应商亦应做好项目台账记录和留存，台账内容包括：每天人员出勤、物资使用、治理点位和情况记录。并根据合同约定相应提供书面记录和电子照片上传，并妥善保管台账以便街道随时抽查，亦作为项目实施的重要资料。（8）采购方将随机对固守队伍工作情况进行抽检，每季度联合街道相关科室对固守队伍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低于80分，则为不合格，约谈对应固守队负责人，连续两个季度考核结果不合格，则扣除服务保证金。服务期限满前采购方根据日常考核结果，对中标供应商进行综合考评，考评情况作为服务业绩。详见附件1《2024年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队考核细则》。
（9）供应商应当严格遵守财务会计制度，规范管理和使用项目资金，并依法缴纳国家税收和社会保障金。（10）供应商应当自行配备工作装备，比如对讲机、记录仪、电动车、清运清扫保洁车辆等。

3、人员要求。（1）供应商提供服务需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项目人员男女不限，男性55周岁以下，女性50周岁以下，需具备较好的语言能力，肯干能吃苦。（3）项目管理团队，项目管理负责人年龄在55岁以下，具备丰富的相关项目管理经验，能做好队员日常管理、培训、指导和宣传教育等，项目管理负责人员更替需向甲方报备。

4、项目要求。（1）供应商必须提供服务方案、包括服务承诺、内部管理及考核机制、发生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2）供应商提供的人员工作时间应符合《劳动法》的规定。（3）固守工作人员必须穿着统一识别服，服装由供应商提供。（4）须具有诚实守信且有良好的行业业绩，有丰富的服务经验和服务能力，自身能独立完成所承担的工作量。（5）供应商应在项目实施前和项目实施期间对所有派出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安全培训。供应商提供的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如发生人身伤害、意外或者与第三方发生纠纷等行为，由供应商自行承担一切后果。（6）在遇到突发事件以及在疫情防控期间，供应商能够根据采购方的相关工作要求，提供相应的防护设备。（7）供应商需为提供服务人员购买人身意外险。

5、采购方在总预算中已包含5天国定假日加班费，供应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加班费由供应商自行承担。总费用包括作业车辆、人员工资、服装等。此费用为包干价，合同签订后不再另行给予其他任何费用。
五、供应商条件和设备要求

（一）合格的供应商除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有相应的经营范围。

2、提供近三年的同类业绩证明，且业主满意度良好。

3、在本市具备固定经营场所（以房产证或租赁合同为准），无固定经营场所的，需提供中标后在本市设立固定经营场所的承诺。

4、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二）供应商提供的设备应包括：

1、5台对讲机。

2、5个视音频便携式记录仪。
3、2辆粘贴统一标识“江宁市容”的二轮电瓶车。

4、1辆垃圾清运非机动车辆。

5、处理乱张贴、乱刻画、乱涂写所需要的机具及材料。

6、清扫保洁工具。

附件1

2024年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队项目考核细则
一、队伍形象（10分）
1、衣着整洁（5分）
巡查固守队员在工作期间应着统一识别服。在检查考核中发现有队员未穿统一识别服的扣2分/人，识别服穿戴不整齐的扣1分/人。
2、文明用语（5分）
（1）管理、教育、处理违章问题过程中应文明用语。检查考核中发现巡查固守队员有用语不文明的每次扣1分。
（2）如果街道接到关于巡查固守人员管理不文明的投诉，每次扣2分。
（3）如果街道接到关于巡查固守人员管理不文明的实名投诉，每次扣2分。
二、服务态度（30分）
1、固守队员管理主动性（10分）
（1）巡查固守队员应对所负责的道路片区进行巡查，并做好每日的巡查台账。台账项目包括时间、地点、现场问题描述、处理结果、队员人员签字。在检查考核中巡查台账缺失或没有填写的，视为固守队员不主动管理，发现一次扣1分。
（2）巡逻固守带队队长需要每月对固守队员固守的道路片区进行现场抽查并对固守队员的日巡逻台账进行抽查。台账项目包括时间、地点、现场问题描述、处理结果。在检查考核中日检台账和抽查台账缺失或没有填写的，视为带班负责人不主动管理，发现一次扣1分。
2、固守队员管理及时性（20分）
（1）接到市容违规行为相关投诉后，固守队员需要15分钟内赶到现场进行说服教育或处理，并及时把现场情况上报街道。巡查固守队员15分钟内没有赶到现场进行说服教育或处理的，视为巡查固守人员管理不及时，1次扣2分。

（2）接到街道战时任务时，固守队员需要按照街道要求，安排规定的人数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现场，及时开展任务。巡查固守队员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赶到现场进行处理的，视为巡查固守人员管理不及时，1次扣2分。

服务内容（75分）
1、门责单位市容违规行为（30分）
管理区域内“门责”单位门前责任区整洁、无散落垃圾，规范经营，无跨门营业（门前堆物）、乱设摊、乱悬挂、乱晾晒、乱设灯箱（广告）、乱发小广告等违章现象。在检查考核中发现有上述违章现象的，每处扣1分。
门责书更新上墙（5分）
巡查固守队员需对协管服务区域内门责单位每月一次进行门责书更新、上墙情况检查工作，并把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街道，检查台账每月月底上交街道。在检查考核中发现门责书没有上墙或者没有更新且没有上报的，每处扣1分。
道路上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的管理（15分）
（1）在检查考核中如果在管理区域内发现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等问题未处理，每处扣1分。
（2）在检查考核中如果在管理区域内发现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等问题处理不规范，每处扣0.5分。处理标准如下：
对乱招贴”采取专用清洁剂清除，并尽量用“手撕”（或用水浸泡后“手撕”）的方法清除，减少对外墙破坏。
对涂料粉刷的墙面上出现的“乱涂写”“乱刻画”，采取相同（或相近）涂料进行覆盖，涂刷时要规则、整齐，不留“痕迹”，不形成“口罩”。
落实墙面粉刷防滴漏措施，对清理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必须全部投放到垃圾箱内。
4、背街小巷垃圾清理清运（10分）

巡查固守队员需每日两次对协管服务区域内的背街小巷垃圾进行清理，并清运到街道规定的投放区。并由专人做好台账记录。在检查考核中台账缺失或没有填写的，发现一次扣1分。在检查考核中发现背街小巷存在明显垃圾未及时清理清运的，一处扣1分。
附件2

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队项目检查季度评分表
	评分
单位
	区域网格
	队伍形象
（10分）
	服务态度
（30分）
	服务内容
（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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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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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    季度）
包件3，2024年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服务（第二网格）项目采购需求（编号：0624-00045933）

一、预算金额及服务期限

1、2024年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服务（第二网格）项目预算金额为：94万元（政府采购编号：0624-00045933）。
2、支付方式：按季支付（以合同约定为准）。

3、项目期限：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二、服务项目范围
做好江宁路街道第二网格（南至昌平路，西至西康路，北至新闸路，东至胶州路）全区域的市容环境管理工作、非商品房小区的三乱整治清理工作以及背街小巷垃圾清运工作。每日上岗人数不少于10人。白天工作时段（6:30-18:30）内，做到全覆盖式巡查次数不少于5次，重点点位不出现无人值守现象，每日清扫清运背街小巷垃圾不少于2次。

具体点位设置如下：
	序号
	重点点位
	岗位
	工作时间
	岗位数

	1
	胶州路康定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2
	胶州路新闸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3
	胶州路武定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4
	常德路昌平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5
	常德路武定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6
	常德路康定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7
	西康路武定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8
	昌平路地铁站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2

	9
	武定路沿线酒吧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合计
	10


备注：工作时间、工作点位可根据街道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三、服务内容
1、对协管服务区域进行巡查固守，确保区域内市容环境面貌和秩序常态良好。
2、对协管服务区域内的无证设摊以及商家、单位及其他部门的跨门营业、占道堆物、设牌、设灯箱、乱倒垃圾、乱搭建、乱悬挂、乱晾晒、乱发小广告、乱张贴等市容违规行为进行说服教育，固守队队员还需将市容违规行为“整改前”和“整改后”作业对比照上传市容工作微信群。
3、对协管服务区域内乱张贴、乱刻画、乱涂写等问题发现后即刻清除整理。对协管服务区域内“乱招贴”采取专用清洁剂清除，并尽量用“手撕”（或用水浸泡后“手撕”）的方法清除，减少对外墙破坏。对协管服务区域内涂料粉刷的墙面上出现的“乱涂写”“乱刻画”，采取相同（或相近）涂料进行覆盖，涂刷时要规则、整齐，不留“痕迹”。落实墙面粉刷防滴漏措施，对清理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必须全部投放到垃圾箱内。
4、对协管服务区域内影响市容环境面貌的非机动车无序停放现象予以劝导和纠正。对停放在地铁口、医院、学习等重点单位和道路沿线的非机动车有序摆放，及时清运。及时上报清理区域内的“僵尸车”。
5、接到市容违规行为相关投诉后，15分钟内赶到现场进行说服教育或处理，并及时把现场情况上报街道。
6、如遇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各类市容违规问题，固守队队员要及时通过固守队队长上报街道相关职能部门派员处理，力争尽早尽快解决问题。
7、及时处理协管服务区域内暴露垃圾等影响市容环境整洁的各类问题，对地面及绿化地里的少量废弃物，应自己动手捡拾清扫。
8、配合市容部门对协管服务区域内门责单位每月一次进行门责书更新、上墙情况检查工作，并把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
9、协助做好协管服务区域内单位和居民的投诉、纠纷和矛盾化解工作。

10、做好服务区域内背街小巷垃圾清扫，及时处理小包垃圾，及时上报需处置的无主垃圾、建筑垃圾等。

11、网格块以马路中心线为界，非机动清运、流动摊贩驱离必须离开本区域，避免推诿扯皮。

12、协助做好路长制、河长制、林长制的巡查、发现、报告，配合做好小型装修项目的发现及督促备案。

13、配合采购方完成各项应急工作任务，做到及时响应、立即处置：（1）防台防汛期间，及时响应采购方做好相关应急处置工作，确保区域内市容环境面貌和秩序良好；（2）文明城区创建期间，及时响应采购方相关工作要求，及时纠正区域内非机动车无序停放及其他影响市容环境面貌和秩序的情况；（3）重大活动期间，及时响应采购方相关工作安排，做好相关地区的保卫工作。
四、服务要求
1、服务标准。依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和《上海市绿化条例》等相关管理条例，对江宁路街道范围内有碍城市容貌和有损城市环境卫生的现象开展综合治理。
（1）街面市容管理标准为无流动设摊；无跨门经营；无乱堆放和暴露垃圾；无乱发广告宣传品；无占绿、毁绿现象；无乞讨、算命、卖唱等现象；无乱搭建、无乱张贴；无乱停放非机动车；市容环境管理的其他事项要求。
（2）街面安全隐患管理标准为无未报备擅自施工的工程；无突发事件发生。
2、管理要求。（1）巡查固守人员上岗前进行系统性培训，经过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2）巡查固守人员穿统一识别服，着装整洁，佩带工号牌，在协助管理、服务、教育、处理市容违规问题的过程中，要礼貌用语，举止文明。（3）工作期间严禁酗酒、赌博，不得迟到、早退、打瞌睡，不得随意离岗、脱岗、串岗。（4）服从采购方安排，积极参与配合街道层面的集中整治行动。（5）认真抓好队伍建设和人员管理工作，确保队伍稳定，做好人员考勤管理，每月底上交至街道。积极完成采购方交办的其他各项任务。（6）固守队长需要每月对队员负责管理的道路和片区进行现场抽查，并对队员的管理实效进行抽查考核，考核与该队员报酬相挂钩，队长的抽查台账于每月月底上交街道，台账内容包括时间、地点、现场问题描述、处理结果。（7）供应商亦应做好项目台账记录和留存，台账内容包括：每天人员出勤、物资使用、治理点位和情况记录。并根据合同约定相应提供书面记录和电子照片上传，并妥善保管台账以便街道随时抽查，亦作为项目实施的重要资料。（8）采购方将随机对固守队伍工作情况进行抽检，每季度联合街道相关科室对固守队伍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低于80分，则为不合格，约谈对应固守队负责人，连续两个季度考核结果不合格，则扣除服务保证金。服务期限满前采购方根据日常考核结果，对中标供应商进行综合考评，考评情况作为服务业绩。详见附件1《2024年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队考核细则》。
（9）供应商应当严格遵守财务会计制度，规范管理和使用项目资金，并依法缴纳国家税收和社会保障金。（10）供应商应当自行配备工作装备，比如对讲机、记录仪、电动车、清运清扫保洁车辆等。

3、人员要求。（1）供应商提供服务需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项目人员男女不限，男性55周岁以下，女性50周岁以下，需具备较好的语言能力，肯干能吃苦。（3）项目管理团队，项目管理负责人年龄在55岁以下，具备丰富的相关项目管理经验，能做好队员日常管理、培训、指导和宣传教育等，项目管理负责人员更替需向甲方报备。

4、项目要求。（1）供应商必须提供服务方案、包括服务承诺、内部管理及考核机制、发生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2）供应商提供的人员工作时间应符合《劳动法》的规定。（3）固守工作人员必须穿着统一识别服，服装由供应商提供。（4）须具有诚实守信且有良好的行业业绩，有丰富的服务经验和服务能力，自身能独立完成所承担的工作量。（5）供应商应在项目实施前和项目实施期间对所有派出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安全培训。供应商提供的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如发生人身伤害、意外或者与第三方发生纠纷等行为，由供应商自行承担一切后果。（6）在遇到突发事件以及在疫情防控期间，供应商能够根据采购方的相关工作要求，提供相应的防护设备。（7）供应商需为提供服务人员购买人身意外险。

5、采购方在总预算中已包含5天国定假日加班费，供应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加班费由供应商自行承担。总费用包括作业车辆、人员工资、服装等。此费用为包干价，合同签订后不再另行给予其他任何费用。
五、供应商条件和设备要求

（一）合格的供应商除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有相应的经营范围。

2、提供近三年的同类业绩证明，且业主满意度良好。

3、在本市具备固定经营场所（以房产证或租赁合同为准），无固定经营场所的，需提供中标后在本市设立固定经营场所的承诺。

4、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二）供应商提供的设备应包括：

1、5台对讲机。

2、5个视音频便携式记录仪。
3、2辆粘贴统一标识“江宁市容”的二轮电瓶车。

4、1辆垃圾清运非机动车辆。

5、处理乱张贴、乱刻画、乱涂写所需要的机具及材料。

6、清扫保洁工具。

附件1

2024年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队项目考核细则
一、队伍形象（10分）
1、衣着整洁（5分）
巡查固守队员在工作期间应着统一识别服。在检查考核中发现有队员未穿统一识别服的扣2分/人，识别服穿戴不整齐的扣1分/人。
2、文明用语（5分）
（1）管理、教育、处理违章问题过程中应文明用语。检查考核中发现巡查固守队员有用语不文明的每次扣1分。
（2）如果街道接到关于巡查固守人员管理不文明的投诉，每次扣2分。
（3）如果街道接到关于巡查固守人员管理不文明的实名投诉，每次扣2分。
二、服务态度（30分）
1、固守队员管理主动性（10分）
（1）巡查固守队员应对所负责的道路片区进行巡查，并做好每日的巡查台账。台账项目包括时间、地点、现场问题描述、处理结果、队员人员签字。在检查考核中巡查台账缺失或没有填写的，视为固守队员不主动管理，发现一次扣1分。
（2）巡逻固守带队队长需要每月对固守队员固守的道路片区进行现场抽查并对固守队员的日巡逻台账进行抽查。台账项目包括时间、地点、现场问题描述、处理结果。在检查考核中日检台账和抽查台账缺失或没有填写的，视为带班负责人不主动管理，发现一次扣1分。
2、固守队员管理及时性（20分）
（1）接到市容违规行为相关投诉后，固守队员需要15分钟内赶到现场进行说服教育或处理，并及时把现场情况上报街道。巡查固守队员15分钟内没有赶到现场进行说服教育或处理的，视为巡查固守人员管理不及时，1次扣2分。

（2）接到街道战时任务时，固守队员需要按照街道要求，安排规定的人数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现场，及时开展任务。巡查固守队员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赶到现场进行处理的，视为巡查固守人员管理不及时，1次扣2分。

服务内容（75分）
1、门责单位市容违规行为（30分）
管理区域内“门责”单位门前责任区整洁、无散落垃圾，规范经营，无跨门营业（门前堆物）、乱设摊、乱悬挂、乱晾晒、乱设灯箱（广告）、乱发小广告等违章现象。在检查考核中发现有上述违章现象的，每处扣1分。
门责书更新上墙（5分）
巡查固守队员需对协管服务区域内门责单位每月一次进行门责书更新、上墙情况检查工作，并把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街道，检查台账每月月底上交街道。在检查考核中发现门责书没有上墙或者没有更新且没有上报的，每处扣1分。
道路上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的管理（15分）
（1）在检查考核中如果在管理区域内发现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等问题未处理，每处扣1分。
（2）在检查考核中如果在管理区域内发现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等问题处理不规范，每处扣0.5分。处理标准如下：
对乱招贴”采取专用清洁剂清除，并尽量用“手撕”（或用水浸泡后“手撕”）的方法清除，减少对外墙破坏。
对涂料粉刷的墙面上出现的“乱涂写”“乱刻画”，采取相同（或相近）涂料进行覆盖，涂刷时要规则、整齐，不留“痕迹”，不形成“口罩”。
落实墙面粉刷防滴漏措施，对清理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必须全部投放到垃圾箱内。
4、背街小巷垃圾清理清运（10分）

巡查固守队员需每日两次对协管服务区域内的背街小巷垃圾进行清理，并清运到街道规定的投放区。并由专人做好台账记录。在检查考核中台账缺失或没有填写的，发现一次扣1分。在检查考核中发现背街小巷存在明显垃圾未及时清理清运的，一处扣1分。
附件2

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队项目检查季度评分表
	评分
单位
	区域网格
	队伍形象
（10分）
	服务态度
（30分）
	服务内容
（60分）

	
	
	衣着整洁
5分
	文明用语
5分
	管理主动性
10分
	管理及时性
20分
	门责单位市容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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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    季度）
包件4，2024年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服务（第三网格）项目采购需求（编号：0624-0045934）

一、预算金额及服务期限

1、2024年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服务（第三网格）项目预算金额为：94万元（政府采购编号：0624-0045934）。
2、支付方式：按季支付（以合同约定为准）。

3、项目期限：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二、服务项目范围
做好江宁路街道第三网格（南至安远路，西至江宁路，北至昌平路，东至胶州路）全区域的市容环境管理工作、非商品房小区的三乱整治清理工作以及背街小巷垃圾清运工作。每日上岗人数不少于10人。白天工作时段（6:30-18:30）内，做到全覆盖式巡查次数不少于5次，重点点位不出现无人值守现象，每日清扫清运背街小巷垃圾不少于2次。

具体点位设置如下：
	序号
	重点点位
	岗位
	工作时间
	岗位数

	1
	胶州路余姚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2
	昌平路胶州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3
	江宁路海防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4
	安远路陕西北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5
	余姚路常德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6
	余姚路西康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7
	西康路安远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8
	安远路常德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9
	西康路海防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10
	陕西北路海防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合计
	10


备注：工作时间、工作点位可根据街道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三、服务内容
1、对协管服务区域进行巡查固守，确保区域内市容环境面貌和秩序常态良好。
2、对协管服务区域内的无证设摊以及商家、单位及其他部门的跨门营业、占道堆物、设牌、设灯箱、乱倒垃圾、乱搭建、乱悬挂、乱晾晒、乱发小广告、乱张贴等市容违规行为进行说服教育，固守队队员还需将市容违规行为“整改前”和“整改后”作业对比照上传市容工作微信群。
3、对协管服务区域内乱张贴、乱刻画、乱涂写等问题发现后即刻清除整理。对协管服务区域内“乱招贴”采取专用清洁剂清除，并尽量用“手撕”（或用水浸泡后“手撕”）的方法清除，减少对外墙破坏。对协管服务区域内涂料粉刷的墙面上出现的“乱涂写”“乱刻画”，采取相同（或相近）涂料进行覆盖，涂刷时要规则、整齐，不留“痕迹”。落实墙面粉刷防滴漏措施，对清理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必须全部投放到垃圾箱内。
4、对协管服务区域内影响市容环境面貌的非机动车无序停放现象予以劝导和纠正。对停放在地铁口、医院、学习等重点单位和道路沿线的非机动车有序摆放，及时清运。及时上报清理区域内的“僵尸车”。
5、接到市容违规行为相关投诉后，15分钟内赶到现场进行说服教育或处理，并及时把现场情况上报街道。
6、如遇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各类市容违规问题，固守队队员要及时通过固守队队长上报街道相关职能部门派员处理，力争尽早尽快解决问题。
7、及时处理协管服务区域内暴露垃圾等影响市容环境整洁的各类问题，对地面及绿化地里的少量废弃物，应自己动手捡拾清扫。
8、配合市容部门对协管服务区域内门责单位每月一次进行门责书更新、上墙情况检查工作，并把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
9、协助做好协管服务区域内单位和居民的投诉、纠纷和矛盾化解工作。

10、做好服务区域内背街小巷垃圾清扫，及时处理小包垃圾，及时上报需处置的无主垃圾、建筑垃圾等。

11、网格块以马路中心线为界，非机动清运、流动摊贩驱离必须离开本区域，避免推诿扯皮。

12、协助做好路长制、河长制、林长制的巡查、发现、报告，配合做好小型装修项目的发现及督促备案。

13、配合采购方完成各项应急工作任务，做到及时响应、立即处置：（1）防台防汛期间，及时响应采购方做好相关应急处置工作，确保区域内市容环境面貌和秩序良好；（2）文明城区创建期间，及时响应采购方相关工作要求，及时纠正区域内非机动车无序停放及其他影响市容环境面貌和秩序的情况；（3）重大活动期间，及时响应采购方相关工作安排，做好相关地区的保卫工作。
四、服务要求
1、服务标准。依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和《上海市绿化条例》等相关管理条例，对江宁路街道范围内有碍城市容貌和有损城市环境卫生的现象开展综合治理。
（1）街面市容管理标准为无流动设摊；无跨门经营；无乱堆放和暴露垃圾；无乱发广告宣传品；无占绿、毁绿现象；无乞讨、算命、卖唱等现象；无乱搭建、无乱张贴；无乱停放非机动车；市容环境管理的其他事项要求。
（2）街面安全隐患管理标准为无未报备擅自施工的工程；无突发事件发生。
2、管理要求。（1）巡查固守人员上岗前进行系统性培训，经过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2）巡查固守人员穿统一识别服，着装整洁，佩带工号牌，在协助管理、服务、教育、处理市容违规问题的过程中，要礼貌用语，举止文明。（3）工作期间严禁酗酒、赌博，不得迟到、早退、打瞌睡，不得随意离岗、脱岗、串岗。（4）服从采购方安排，积极参与配合街道层面的集中整治行动。（5）认真抓好队伍建设和人员管理工作，确保队伍稳定，做好人员考勤管理，每月底上交至街道。积极完成采购方交办的其他各项任务。（6）固守队长需要每月对队员负责管理的道路和片区进行现场抽查，并对队员的管理实效进行抽查考核，考核与该队员报酬相挂钩，队长的抽查台账于每月月底上交街道，台账内容包括时间、地点、现场问题描述、处理结果。（7）供应商亦应做好项目台账记录和留存，台账内容包括：每天人员出勤、物资使用、治理点位和情况记录。并根据合同约定相应提供书面记录和电子照片上传，并妥善保管台账以便街道随时抽查，亦作为项目实施的重要资料。（8）采购方将随机对固守队伍工作情况进行抽检，每季度联合街道相关科室对固守队伍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低于80分，则为不合格，约谈对应固守队负责人，连续两个季度考核结果不合格，则扣除服务保证金。服务期限满前采购方根据日常考核结果，对中标供应商进行综合考评，考评情况作为服务业绩。详见附件1《2024年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队考核细则》。
（9）供应商应当严格遵守财务会计制度，规范管理和使用项目资金，并依法缴纳国家税收和社会保障金。（10）供应商应当自行配备工作装备，比如对讲机、记录仪、电动车、清运清扫保洁车辆等。

3、人员要求。（1）供应商提供服务需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项目人员男女不限，男性55周岁以下，女性50周岁以下，需具备较好的语言能力，肯干能吃苦。（3）项目管理团队，项目管理负责人年龄在55岁以下，具备丰富的相关项目管理经验，能做好队员日常管理、培训、指导和宣传教育等，项目管理负责人员更替需向甲方报备。

4、项目要求。（1）供应商必须提供服务方案、包括服务承诺、内部管理及考核机制、发生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2）供应商提供的人员工作时间应符合《劳动法》的规定。（3）固守工作人员必须穿着统一识别服，服装由供应商提供。（4）须具有诚实守信且有良好的行业业绩，有丰富的服务经验和服务能力，自身能独立完成所承担的工作量。（5）供应商应在项目实施前和项目实施期间对所有派出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安全培训。供应商提供的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如发生人身伤害、意外或者与第三方发生纠纷等行为，由供应商自行承担一切后果。（6）在遇到突发事件以及在疫情防控期间，供应商能够根据采购方的相关工作要求，提供相应的防护设备。（7）供应商需为提供服务人员购买人身意外险。

5、采购方在总预算中已包含5天国定假日加班费，供应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加班费由供应商自行承担。总费用包括作业车辆、人员工资、服装等。此费用为包干价，合同签订后不再另行给予其他任何费用。
五、供应商条件和设备要求

（一）合格的供应商除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有相应的经营范围。

2、提供近三年的同类业绩证明，且业主满意度良好。

3、在本市具备固定经营场所（以房产证或租赁合同为准），无固定经营场所的，需提供中标后在本市设立固定经营场所的承诺。

4、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二）供应商提供的设备应包括：

1、5台对讲机。

2、5个视音频便携式记录仪。
3、2辆粘贴统一标识“江宁市容”的二轮电瓶车。

4、1辆垃圾清运非机动车辆。

5、处理乱张贴、乱刻画、乱涂写所需要的机具及材料。

6、清扫保洁工具。

附件1

2024年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队项目考核细则
一、队伍形象（10分）
1、衣着整洁（5分）
巡查固守队员在工作期间应着统一识别服。在检查考核中发现有队员未穿统一识别服的扣2分/人，识别服穿戴不整齐的扣1分/人。
2、文明用语（5分）
（1）管理、教育、处理违章问题过程中应文明用语。检查考核中发现巡查固守队员有用语不文明的每次扣1分。
（2）如果街道接到关于巡查固守人员管理不文明的投诉，每次扣2分。
（3）如果街道接到关于巡查固守人员管理不文明的实名投诉，每次扣2分。
二、服务态度（30分）
1、固守队员管理主动性（10分）
（1）巡查固守队员应对所负责的道路片区进行巡查，并做好每日的巡查台账。台账项目包括时间、地点、现场问题描述、处理结果、队员人员签字。在检查考核中巡查台账缺失或没有填写的，视为固守队员不主动管理，发现一次扣1分。
（2）巡逻固守带队队长需要每月对固守队员固守的道路片区进行现场抽查并对固守队员的日巡逻台账进行抽查。台账项目包括时间、地点、现场问题描述、处理结果。在检查考核中日检台账和抽查台账缺失或没有填写的，视为带班负责人不主动管理，发现一次扣1分。
2、固守队员管理及时性（20分）
（1）接到市容违规行为相关投诉后，固守队员需要15分钟内赶到现场进行说服教育或处理，并及时把现场情况上报街道。巡查固守队员15分钟内没有赶到现场进行说服教育或处理的，视为巡查固守人员管理不及时，1次扣2分。

（2）接到街道战时任务时，固守队员需要按照街道要求，安排规定的人数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现场，及时开展任务。巡查固守队员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赶到现场进行处理的，视为巡查固守人员管理不及时，1次扣2分。

服务内容（75分）
1、门责单位市容违规行为（30分）
管理区域内“门责”单位门前责任区整洁、无散落垃圾，规范经营，无跨门营业（门前堆物）、乱设摊、乱悬挂、乱晾晒、乱设灯箱（广告）、乱发小广告等违章现象。在检查考核中发现有上述违章现象的，每处扣1分。
门责书更新上墙（5分）
巡查固守队员需对协管服务区域内门责单位每月一次进行门责书更新、上墙情况检查工作，并把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街道，检查台账每月月底上交街道。在检查考核中发现门责书没有上墙或者没有更新且没有上报的，每处扣1分。
道路上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的管理（15分）
（1）在检查考核中如果在管理区域内发现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等问题未处理，每处扣1分。
（2）在检查考核中如果在管理区域内发现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等问题处理不规范，每处扣0.5分。处理标准如下：
对乱招贴”采取专用清洁剂清除，并尽量用“手撕”（或用水浸泡后“手撕”）的方法清除，减少对外墙破坏。
对涂料粉刷的墙面上出现的“乱涂写”“乱刻画”，采取相同（或相近）涂料进行覆盖，涂刷时要规则、整齐，不留“痕迹”，不形成“口罩”。
落实墙面粉刷防滴漏措施，对清理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必须全部投放到垃圾箱内。
4、背街小巷垃圾清理清运（10分）

巡查固守队员需每日两次对协管服务区域内的背街小巷垃圾进行清理，并清运到街道规定的投放区。并由专人做好台账记录。在检查考核中台账缺失或没有填写的，发现一次扣1分。在检查考核中发现背街小巷存在明显垃圾未及时清理清运的，一处扣1分。
附件2

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队项目检查季度评分表
	评分
单位
	区域网格
	队伍形象
（10分）
	服务态度
（30分）
	服务内容
（60分）

	
	
	衣着整洁
5分
	文明用语
5分
	管理主动性
10分
	管理及时性
20分
	门责单位市容违规行为
（30分）
	门责管理
（5分）
	道路上“三乱”管理
（15分）
	背街小巷垃圾清理清运

（10分）

	
	
	
	
	
	
	跨门营业（堆物）
5分
	门责不洁
5分
	乱设摊
5分
	乱悬挂
乱晾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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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发小广告
5分
	乱设灯箱（广告）
5分
	门责书
更新上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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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张贴
5分
	乱刻画
5分
	乱涂写
5分
	垃圾及时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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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群办
	
	
	
	
	
	
	
	
	
	
	
	
	
	
	
	

	城运中心
	
	
	
	
	
	
	
	
	
	
	
	
	
	
	
	

	居委会
	
	
	
	
	
	
	
	
	
	
	
	
	
	
	
	

	……
	
	
	
	
	
	
	
	
	
	
	
	
	
	
	
	


（2024年第    季度）
包件5，2024年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服务（第一网格）项目采购需求（编号：0624-0045935）
一、预算金额及服务期限

1、2024年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服务（第一网格）项目预算金额为：190万元（政府采购编号：0624-0045935）。
2、支付方式：按季支付（以合同约定为准）。

3、项目期限：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二、服务项目范围
1、做好江宁路街道第一网格（南至昌平路，西至江宁路，东至常德路，北至北京西路）全区域的市容环境管理工作、非商品房小区的三乱整治清理工作以及背街小巷垃圾清运工作。每日上岗人数不少于15人。白天工作时段（6:30-18:30）内，做到全覆盖式巡查次数不少于5次，重点点位不出现无人值守现象，每日清扫清运背街小巷垃圾不少于2次。

2、街道全辖区夜间（18:30-次日6:30）巡查，每日上岗人数不少于6人。夜间工作时段内，以巡查为主、值守为辅，路段和点位巡查次数均不得少于5次。

具体点位设置如下：
	序号
	重点点位
	岗位
	工作时间
	岗位数

	1
	北京西路常德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2

	2
	新闸路西康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2

	3
	北京西路江宁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2

	4
	陕西北路康定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2

	5
	新闸路常德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2

	6
	西康路康定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7
	陕西北路新闸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8
	陕西北路昌平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9
	陕西北路北京西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10
	西康路北京西路
	日常固守岗
	6:30-18:30
	1

	11
	街道全域
	夜间巡查岗
	18:30-6:30
	6

	合计
	21


备注：工作时间、工作点位可根据街道实际需要进行调整。
三、服务内容
1、对协管服务区域进行巡查固守，确保区域内市容环境面貌和秩序常态良好。
2、对协管服务区域内的无证设摊以及商家、单位及其他部门的跨门营业、占道堆物、设牌、设灯箱、乱倒垃圾、乱搭建、乱悬挂、乱晾晒、乱发小广告、乱张贴等市容违规行为进行说服教育，固守队队员还需将市容违规行为“整改前”和“整改后”作业对比照上传市容工作微信群。
3、对协管服务区域内乱张贴、乱刻画、乱涂写等问题发现后即刻清除整理。对协管服务区域内“乱招贴”采取专用清洁剂清除，并尽量用“手撕”（或用水浸泡后“手撕”）的方法清除，减少对外墙破坏。对协管服务区域内涂料粉刷的墙面上出现的“乱涂写”“乱刻画”，采取相同（或相近）涂料进行覆盖，涂刷时要规则、整齐，不留“痕迹”。落实墙面粉刷防滴漏措施，对清理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必须全部投放到垃圾箱内。
4、对协管服务区域内影响市容环境面貌的非机动车无序停放现象予以劝导和纠正。对停放在地铁口、医院、学习等重点单位和道路沿线的非机动车有序摆放，及时清运。及时上报清理区域内的“僵尸车”。
5、接到市容违规行为相关投诉后，15分钟内赶到现场进行说服教育或处理，并及时把现场情况上报街道。
6、如遇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各类市容违规问题，固守队队员要及时通过固守队队长上报街道相关职能部门派员处理，力争尽早尽快解决问题。
7、及时处理协管服务区域内暴露垃圾等影响市容环境整洁的各类问题，对地面及绿化地里的少量废弃物，应自己动手捡拾清扫。
8、配合市容部门对协管服务区域内门责单位每月一次进行门责书更新、上墙情况检查工作，并把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
9、协助做好协管服务区域内单位和居民的投诉、纠纷和矛盾化解工作。

10、做好服务区域内背街小巷垃圾清扫，及时处理小包垃圾，及时上报需处置的无主垃圾、建筑垃圾等。

11、网格块以马路中心线为界，非机动清运、流动摊贩驱离必须离开本区域，避免推诿扯皮。

12、协助做好路长制、河长制、林长制的巡查、发现、报告，配合做好小型装修项目的发现及督促备案。

13、配合采购方完成各项应急工作任务，做到及时响应、立即处置：（1）防台防汛期间，及时响应采购方做好相关应急处置工作，确保区域内市容环境面貌和秩序良好；（2）文明城区创建期间，及时响应采购方相关工作要求，及时纠正区域内非机动车无序停放及其他影响市容环境面貌和秩序的情况；（3）重大活动期间，及时响应采购方相关工作安排，做好相关地区的保卫工作。
四、服务要求
1、服务标准。依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和《上海市绿化条例》等相关管理条例，对江宁路街道范围内有碍城市容貌和有损城市环境卫生的现象开展综合治理。
（1）街面市容管理标准为无流动设摊；无跨门经营；无乱堆放和暴露垃圾；无乱发广告宣传品；无占绿、毁绿现象；无乞讨、算命、卖唱等现象；无乱搭建、无乱张贴；无乱停放非机动车；市容环境管理的其他事项要求。
（2）街面安全隐患管理标准为无未报备擅自施工的工程；无突发事件发生。
2、管理要求。（1）巡查固守人员上岗前进行系统性培训，经过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2）巡查固守人员穿统一识别服，着装整洁，佩带工号牌，在协助管理、服务、教育、处理市容违规问题的过程中，要礼貌用语，举止文明。（3）工作期间严禁酗酒、赌博，不得迟到、早退、打瞌睡，不得随意离岗、脱岗、串岗。（4）服从采购方安排，积极参与配合街道层面的集中整治行动。（5）认真抓好队伍建设和人员管理工作，确保队伍稳定，做好人员考勤管理，每月底上交至街道。积极完成采购方交办的其他各项任务。（6）固守队长需要每月对队员负责管理的道路和片区进行现场抽查，并对队员的管理实效进行抽查考核，考核与该队员报酬相挂钩，队长的抽查台账于每月月底上交街道，台账内容包括时间、地点、现场问题描述、处理结果。（7）供应商亦应做好项目台账记录和留存，台账内容包括：每天人员出勤、物资使用、治理点位和情况记录。并根据合同约定相应提供书面记录和电子照片上传，并妥善保管台账以便街道随时抽查，亦作为项目实施的重要资料。（8）采购方将随机对固守队伍工作情况进行抽检，每季度联合街道相关科室对固守队伍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低于80分，则为不合格，约谈对应固守队负责人，连续两个季度考核结果不合格，则扣除服务保证金。服务期限满前采购方根据日常考核结果，对中标供应商进行综合考评，考评情况作为服务业绩。详见附件1《2024年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队考核细则》。
（9）供应商应当严格遵守财务会计制度，规范管理和使用项目资金，并依法缴纳国家税收和社会保障金。（10）供应商应当自行配备工作装备，比如对讲机、记录仪、电动车、清运清扫保洁车辆等。

3、人员要求。（1）供应商提供服务需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项目人员男女不限，男性55周岁以下，女性50周岁以下，需具备较好的语言能力，肯干能吃苦。（3）项目管理团队，项目管理负责人年龄在55岁以下，具备丰富的相关项目管理经验，能做好队员日常管理、培训、指导和宣传教育等，项目管理负责人员更替需向甲方报备。

4、项目要求。（1）供应商必须提供服务方案、包括服务承诺、内部管理及考核机制、发生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2）供应商提供的人员工作时间应符合《劳动法》的规定。（3）固守工作人员必须穿着统一识别服，服装由供应商提供。（4）须具有诚实守信且有良好的行业业绩，有丰富的服务经验和服务能力，自身能独立完成所承担的工作量。（5）供应商应在项目实施前和项目实施期间对所有派出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安全培训。供应商提供的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如发生人身伤害、意外或者与第三方发生纠纷等行为，由供应商自行承担一切后果。（6）在遇到突发事件以及在疫情防控期间，供应商能够根据采购方的相关工作要求，提供相应的防护设备。（7）供应商需为提供服务人员购买人身意外险。

5、采购方在总预算中已包含5天国定假日加班费，供应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加班费由供应商自行承担。总费用包括作业车辆、人员工资、服装等。此费用为包干价，合同签订后不再另行给予其他任何费用。
五、供应商条件和设备要求

（一）合格的供应商除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有相应的经营范围。

2、提供近三年的同类业绩证明，且业主满意度良好。

3、在本市具备固定经营场所（以房产证或租赁合同为准），无固定经营场所的，需提供中标后在本市设立固定经营场所的承诺。

4、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二）供应商提供的设备应包括：

1、5台对讲机。

2、5个视音频便携式记录仪。
3、2辆粘贴统一标识“江宁市容”的二轮电瓶车。

4、1辆垃圾清运非机动车辆。

5、处理乱张贴、乱刻画、乱涂写所需要的机具及材料。

6、清扫保洁工具。

附件1

2024年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队项目考核细则
一、队伍形象（10分）
1、衣着整洁（5分）
巡查固守队员在工作期间应着统一识别服。在检查考核中发现有队员未穿统一识别服的扣2分/人，识别服穿戴不整齐的扣1分/人。
2、文明用语（5分）
（1）管理、教育、处理违章问题过程中应文明用语。检查考核中发现巡查固守队员有用语不文明的每次扣1分。
（2）如果街道接到关于巡查固守人员管理不文明的投诉，每次扣2分。
（3）如果街道接到关于巡查固守人员管理不文明的实名投诉，每次扣2分。
二、服务态度（30分）
1、固守队员管理主动性（10分）
（1）巡查固守队员应对所负责的道路片区进行巡查，并做好每日的巡查台账。台账项目包括时间、地点、现场问题描述、处理结果、队员人员签字。在检查考核中巡查台账缺失或没有填写的，视为固守队员不主动管理，发现一次扣1分。
（2）巡逻固守带队队长需要每月对固守队员固守的道路片区进行现场抽查并对固守队员的日巡逻台账进行抽查。台账项目包括时间、地点、现场问题描述、处理结果。在检查考核中日检台账和抽查台账缺失或没有填写的，视为带班负责人不主动管理，发现一次扣1分。
2、固守队员管理及时性（20分）
（1）接到市容违规行为相关投诉后，固守队员需要15分钟内赶到现场进行说服教育或处理，并及时把现场情况上报街道。巡查固守队员15分钟内没有赶到现场进行说服教育或处理的，视为巡查固守人员管理不及时，1次扣2分。

（2）接到街道战时任务时，固守队员需要按照街道要求，安排规定的人数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现场，及时开展任务。巡查固守队员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赶到现场进行处理的，视为巡查固守人员管理不及时，1次扣2分。

服务内容（75分）
1、门责单位市容违规行为（30分）
管理区域内“门责”单位门前责任区整洁、无散落垃圾，规范经营，无跨门营业（门前堆物）、乱设摊、乱悬挂、乱晾晒、乱设灯箱（广告）、乱发小广告等违章现象。在检查考核中发现有上述违章现象的，每处扣1分。
门责书更新上墙（5分）
巡查固守队员需对协管服务区域内门责单位每月一次进行门责书更新、上墙情况检查工作，并把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街道，检查台账每月月底上交街道。在检查考核中发现门责书没有上墙或者没有更新且没有上报的，每处扣1分。
道路上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的管理（15分）
（1）在检查考核中如果在管理区域内发现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等问题未处理，每处扣1分。
（2）在检查考核中如果在管理区域内发现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等问题处理不规范，每处扣0.5分。处理标准如下：
对乱招贴”采取专用清洁剂清除，并尽量用“手撕”（或用水浸泡后“手撕”）的方法清除，减少对外墙破坏。
对涂料粉刷的墙面上出现的“乱涂写”“乱刻画”，采取相同（或相近）涂料进行覆盖，涂刷时要规则、整齐，不留“痕迹”，不形成“口罩”。
落实墙面粉刷防滴漏措施，对清理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必须全部投放到垃圾箱内。
4、背街小巷垃圾清理清运（10分）

巡查固守队员需每日两次对协管服务区域内的背街小巷垃圾进行清理，并清运到街道规定的投放区。并由专人做好台账记录。在检查考核中台账缺失或没有填写的，发现一次扣1分。在检查考核中发现背街小巷存在明显垃圾未及时清理清运的，一处扣1分。
附件2

江宁路街道市容环境固守队项目检查季度评分表
	评分
单位
	区域网格
	队伍形象
（10分）
	服务态度
（30分）
	服务内容
（60分）

	
	
	衣着整洁
5分
	文明用语
5分
	管理主动性
10分
	管理及时性
20分
	门责单位市容违规行为
（30分）
	门责管理
（5分）
	道路上“三乱”管理
（15分）
	背街小巷垃圾清理清运

（10分）

	
	
	
	
	
	
	跨门营业（堆物）
5分
	门责不洁
5分
	乱设摊
5分
	乱悬挂
乱晾晒
5分
	乱发小广告
5分
	乱设灯箱（广告）
5分
	门责书
更新上墙
5分
	乱张贴
5分
	乱刻画
5分
	乱涂写
5分
	垃圾及时清运

10分

	管理办
	
	
	
	
	
	
	
	
	
	
	
	
	
	
	
	

	党群办
	
	
	
	
	
	
	
	
	
	
	
	
	
	
	
	

	城运中心
	
	
	
	
	
	
	
	
	
	
	
	
	
	
	
	

	居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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